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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民事〔2024〕118 号

福建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
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民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：

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兜底保障特殊困难精神障碍患者的专

门机构，是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的重要支持力量。加强精

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，对保障特殊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、

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。为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福利机

构科学、规范管理，促进和提升精神卫生福利服务发展水平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改善设施设备，提高诊疗能力。各地要结合经济社会发

展水平和兜底保障需求，立足当下、着眼长远，持续提升和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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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基础条件。要充分评估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保

障能力是否有效满足所辖地区特困人员、流浪乞讨人员中精神障

碍患者等兜底保障需求，是否适应新形势对精神卫生福利工作的

新要求，根据实际需求对机构进行改扩建和改造提升，在现有基

础上不断加强设施建设，增强核心业务能力，突出福利服务特色。

要推动具备条件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加快检测、诊断、治疗以及

康复等医疗设备配置，持续改善医疗设备条件，更好地满足特殊

困难精神障碍患者诊疗、康复等服务需求。要加强与当地综合性

医院的技术交流和医联体建设，实现医疗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，

建立互惠双赢的合作机制，畅通绿色转诊通道，确保机构内服务

对象所患其他疾病得到及时治疗。

二、建强人才队伍，夯实发展根基。各级民政部门要积极争

取财政、人社、卫健等部门支持，不断完善和优化符合精神卫生

福利机构特点的薪酬制度，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合理提高医务人员

工资和福利待遇，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。对精神卫生福利

机构内取得医护等相关专业资格的工作人员，要积极协调人社、

卫健等部门按规定将其纳入医疗培训、职称评审、褒扬激励，并

按规定享有相关待遇。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要全面加强行政管理与

业务技术人才“传、帮、带”建设，建立落实量化的考核评价机

制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。要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、多通道成长、

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，进一步拓宽业务学习渠

道，加大进修学习力度，加强与同行业单位的学术、经验、技术、

人才交流，积极营造全员学习、持续学习、终身学习的良好学习

氛围，提升各类人才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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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拓展服务内容，推动创新发展。各地精神卫生福利机构

要探索“大专科、小综合”发展模式，在做好精神卫生福利服务

的基础上，可增设老年病、脑瘫、自闭症治疗和康复等特色科室，

积极参与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儿童服务,不断提高专业水平，逐步

成为社会福利服务领域的医疗、护理、康复技术中心。要创新实

施服务内容，围绕精神障碍患者的不同需求，结合实际为服务对

象提供精神慰藉、心理疏导、日常照料、生活技能训练等多种类

型的康复服务。在做好医疗康复和生活养护常态化工作的同时，

鼓励在机构内建立工疗站、农疗站等系列模拟现实生活的场景，

提高精神障碍患者生活技能、社交技能、就业技能和社会适应能

力。有条件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要探索开展定期巡诊、居家照顾、

社区康复等外展服务，促进精神障碍患者融入社会。

四、加强辐射带动，助力“精康融合行动”。各地要充分发

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在精神卫生领域、精神康复学科中的专业优

势以及机构精神卫生专业医生、护士在社区康复中的核心作用，

带动社会组织、社工等社会力量，推动精神障碍康复服务融入社

区、社区康复融入社区治理。要全面落实“一历五单”衔接管理

工作制度，做到患者住院病历清楚、出院流向清楚、日常管理服

务对接清楚，为开展社区康复服务提供信息基础。要对患者开展

出院康复评估，为符合条件的精神障碍患者及其监护人提供社区

康复建议，引导其接受社区康复服务。对于符合参加社区康复的

患者，经患者和监护人同意后，可转介到相应地区的精神障碍患

者社区康复机构。有条件的地区可指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设置精

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技术指导中心，通过定期业务交流、培训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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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、服务示范、评估督导等方式，加强精神卫生福利服务的区域

统筹，促进资源共享，提升整体管理服务水平。

五、抓好安全管理，防范化解风险。精神卫生福利机构风险

点繁杂，患者的不稳定因素多。各地要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、生

命至上”的理念，落实“一岗双责”制度，明确岗位责任，强化

内部管理，按照程序处置突发事件，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事故。

要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及相关法规政策要求，严

格规范出入院程序，落实完善送诊（送养）、接收、出院、经费

结算等管理制度。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作为法人主体，应当与服务

相关方签订服务协议，明确职责、理顺关系、有序服务。要不断

细化、实化、强化安全措施，重点做好消防、医疗护理、膳食、

特殊设施设备、防人身伤亡、防人员走失等安全工作，建立健全

安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。要进一步深化、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

治理工作，查找管理服务漏洞，着力消除各类重大事故隐患，切

实维护好精神障碍患者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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